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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拆迁部门作出的拆迁决定是否可以由事业单位强制执

行 问：《贵阳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规定，对拆迁部门裁决

不服，逾期不起诉、不执行的，由城管监察大队（事业单位

）强制执行。这一规定是否有法律依据？（贵州省人大财经

委员会，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日） 答：规定行政主管部门作

出的关于拆迁问题的裁决由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执行，或者规

定由作为事业单位的城管监察大队强制执行，是没有法律依

据的。建议《贵阳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不要作关于拆拆迁

部门的裁决由城管监察大队强制执行的规定。（１９９０年

２月８日）２．“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包括被买卖或非法转

让的土地 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规定，“买卖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包

括没收土地本身？（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１９９０年３

月３１日） 答：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所规定的“没收非

法所得”不能解释为包含没收土地。（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１

日）３．对非法购买农民自留地并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盖

房行为的处罚适用什么法律 问：对非法购买农民自留地并骗

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盖房行为的处罚，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四

十五条还是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福建省人大常委会，１９

９０年３月１２日） 答：来函所述案件应当适用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即：“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的，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可以对

当事人处以罚款”。这条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不能解释

为包含没收土地。对这一案件的非法出卖自留地的农民，我

们意见，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后，可以不收回

该自留地使用权；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对该自留

地的使用权作出处理。（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４．对各种

乡（镇）村建设非法占用土地的是否可都处以罚款 问：可否

对各种乡（镇）村建设非法占用土地的都处以罚款？（河北

省人大财经委员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８日） 答：土地管理

法的法律责任一章只是对乡（镇）村企业非法占用土地的，

作了“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第四十四条），对村居民、

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和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用土地的，并没

有作给予罚款处罚的规定。建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对河北省

土地管理条例的规定作相应的修改。（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

０日）５．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是否可以不

授予市辖区（包括郊区）审批土地的权限 问：我省制定土地

管理实施办法时，考虑到实施城市统一规划的需要，没有授

予市辖区（包括郊区）审批土地的权限。是否妥当？（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６日） 答

：省人大常委会考虑到实施城市统一规划的需要，没有授予

省辖市所辖区审批土地权，我们认为是适宜的。（１９９０

年１１月１２日）６．矿产资源法规定赋予市、县人民政府

的行政处罚权，市、县政府能否再授权给有关主管部门 问：

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



现在，有些市、县政府将矿产资源法赋予的行政处罚权授权

给有关主管部门行使。我们认为，法律明确赋予市、县人民

政府的行政处罚权，市、县人民政府不宜再授权给有关主管

部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１９９０年１

１月１３日） 答：同意你委法工委的意见。矿产资源法规定

由市、县人民政府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市、县人民政府不能

再授权给有关主管部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７．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在实施土地管理法的具体办法中

作出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土地权限不

一致的变通规定 问：我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制

定的实施《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变通规定，将县级

人民政府审批建设用地的权限由国家土地管理法和省的实施

办法规定的耕地３亩以下变通为５亩以下，其他土地１０亩

以下变通为１５亩以下。是否可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 答：１９８６年６月第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土地管理法（草案）时，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提出的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

省、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放宽或者缩小县级人民

政府批准征用土地的权限。”由于有些常委委员不同意作这

一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关于土地管理法草案（修改

稿）修改意见的说明中建议将这一规定删去，因此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的土地管理法未作这一规定。根据上述情况，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以不规定放宽县级人民

政府批准征用土地权限为宜。（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８．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

没收的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否包括没收土地 问：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没收的房

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否包括没收土地？没收的非法占用

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归谁？（安徽省人大常

委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答：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

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均不包括没收土

地。没收的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的土地的使用权

问题，需另行研究。（１９９１年２月１日）９．走私案件

赃款赃物如何移送 问：中发（９０）６号文件规定构成犯罪

的案件，赃款赃物要移送人民法院，与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

充规定规定只移送清单、照片不一致。今后如何办理？（海

关总署政策法规司，１９９０年５月８日） 答：经与中政委

、最高法院商议，中发（９０）６号文件“关于维护社会稳

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今后无论行政执法

机关或者政法部门办理的案件，凡是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都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连同赃款赃物移

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审判。”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和海关法的规定原则是一致的。至于走私案件中赃款赃物的

移送办法，则仍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

定的规定办理。（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１０．地方性法

规能否规定对违反消防条例的单位进行罚款 问：地方性法规

能否规定对违反消防条例的单位进行罚款？（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室，１９９０年６月４日） 答：消防条例第三

十条规定，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给予处罚，或者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本条

例规定造成火灾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或

者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

接责任人员；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同时处罚该主管人员。

根据消防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上述规定，违反消防条

例，未构成犯罪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地方性

法规不宜再规定对单位处以罚款。（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３日

）１１．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委托律师的问题 问：律

师受公诉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委托，是被害人的代理人

还是被害人近亲属的代理人？被害人死亡，生前未委托代理

人的，其近亲属是否可以委托律师担任代理人？（司法部律

师司，１９９０年４月３日） 答：一、律师受公诉案件被害

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参加诉讼，是依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进行代理。因此是被害人的代理人。 二、最高法院１９８８

年１０月曾答复过新疆高级法院：被害人死亡，被害人近亲

属可以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我们同意最高法院的意见。（１

９９０年７月２５日）１２．地方性法规中能否对某些违法

人员规定收容教育 问：《广东省对卖淫嫖娼等七种违法人员

实行收容教育的暂行规定》，对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赙等七种违法人员规定

了收容教育，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否可以？（广东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１９９０年５月３１日） 答：限制公民人

身自由的措施，应由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不能规定。（１

９９０年８月３１日）１３．基层法院能否设立执行庭 问：



基层法院能否设立执行庭？（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７日） 答：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对是否设立执行机

构，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但是名称最好不要与法院组

织法明确规定的审判庭相混淆，执行机构以不称“庭”为好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６日）１４．已免职的审判员仍以审

判员身份审理案件所作的判决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问：已免职

的审判员仍以审判员身份审理案件所作的判决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山东省人大法制工作办公室，１９９０年８月６日

） 答：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审判人员有明确的

规定。蓬莱县人民法院由已免去审判员职务的人担任审判工

作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关于在上述情况下审结的案件如何处

理问题，请山东省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决定。（１９９０

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５．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的

主体 问：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的主体？（最

高检察院研究室，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２日） 答：刑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小组

长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也不是

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村民小组长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罪主

体。其打击陷害他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行为的性

质定罪。（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